
【教務處通知】114-1 學期高二期末轉組申請 

欲申請 114-1 期末轉組之同學，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索取轉組申請表，

或於校網公告下載。 

●繳回截止日期：114 年 12 月 15 日(一)中午 12：00 止 

●請填妥申請表後（需家長、導師以及輔導老師簽章）繳回教務處註冊組，

請同學作好「審慎抉擇」，逾時概不受理！ 

 提醒  

1. 依本校核備之課程計畫，113 年度入學（高二）學生第二學年課程安排如下： 

**班群 A與班群 B（社會組） 

上學期為歷史、地理必修各 2學分，公民與社會之選修「探究與實作」2學分。 

下學期為公民與社會必修 2學分，歷史、地理之選修「探究與實作」各 2學分。 

健康與護理則以上下學期各 1學分的方式開設。 

**班群 C與班群 D（自然組） 

上、下學期採歷史與地理對開各 2學分、公民與社會與健康與護理對開各 2學分。 

例如： 

  201班上學期開設「歷史」與「公民與社會」，下學期開設「地理」與「健康與護理」。 

  207班上學期開設「地理」與「健康與護理」，下學期開設「歷史」與「公民與社會」。 

 

若於高二申請 114-1 期末轉組，以下情況可能須於暑假進行必修學分之補修： 

班群 A 轉 B 或 B 轉 A 須補修「家政」2 學分或「藝術生活」2 學分 

班群 AB 轉班群 CD 須補修「健康與護理」1 學分+「公民與社會」2 學分 

或「健康與護理」1 學分 

班群 CD 轉班群 AB 須補修「歷史」2 學分或「地理」2 學分 

或「歷史」2 學分或「地理」2 學分 +「健康與護理」1

學分 

班群C轉D或D轉C 須補修「公民」2 學分、「歷史」2 學分 

或 「地理」2 學分、「健康與護理」2 學分 

 
2. 「自然探究與實作」：因屬上下學期對開課程（化學-探究 A、物理-探究 B），為避

免重複修課，轉組學生可能需要至其他班級附讀，由教務處安排。 

3. 班群說明： 

 


